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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孩子因意外伤害、疾
病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一些家长选
择为孩子购置保险，期望为他们提
供一份坚实的保障。然而，当孩子
因病住院产生开销时，这家保险公
司为何拒绝赔偿？近日，长春市绿
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保
险纠纷。

2023年9月，王某父亲通过某
保险公司的销售员为王某购买了
一份为期一年的学生保险。整个
投保流程和操作均由该销售员代
办。2023年11月，王某因身体不
适入院治疗，被诊断出患有中央型
房间隔缺损，住院期间的总费用为
25304.81 元 ，其 中 自 费 支 付 了
16399.19元。王某出院后，其父亲
通过销售员向保险公司进行了报
案，并提交了必要的相关文件。

然而，保险公司向王某的父亲
发送了一份拒绝赔付保险金的通
知书。对此，王某父亲十分不解，
将保险公司诉至绿园法院，请求法
院判令保险公司立即支付保险金
16399.19元。

庭审中，某保险公司辩称，依
据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被保险
人的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
形或染色体异常”属于责任免除范
围，而王某所患疾病属于先天性心
脏畸形，属于责任免除条款，故保

险公司不应赔付。投保人进行投
保时，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进行了
说明，尤其是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
款进行了明确说明，并且“被保险
人的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
形或染色体异常”属于责任免除范
围也采用了加粗加黑的方式，保险
公司已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

王某父亲称，保险公司销售员
仅告知自己已经投保，在投保之前
及之后销售员并未告知任何免责
事宜，也没有将任何保险文件交给
自己。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因病住院
治疗产生治疗费用，属于双方保险
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
公司主张王某所患疾病属于保险
条款内责任免除情形，不应予以赔
偿，并向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
书，申请对王某所患疾病是否属于
保险合同约定的“遗传性疾病，先
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范
畴进行鉴定。法院认为，即使王某
所患疾病确属于保险公司所称“遗
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
色体异常”范畴，因保险公司现有
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免责条款的
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
作出过解释说明，且该提示说明义
务不因投保人委托代办投保手续
而免除，保险公司仍应就免责条款

直接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
故该免责条款对王某不产生法律
效力，保险公司仍应按照保险合同
约定履行赔付义务，对保险公司的
鉴定申请因无鉴定必要，不予准
许。根据王某提供的住院收费票
据，其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共计支
付医疗费25304.81元，其中个人支
付部分为16399.19元，故对王某主
张 保 险 公 司 赔 付 其 保 险 金
16399.19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
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
给付王某保险金16399.19元。

法官在此提醒各保险公司，严
格履行法定义务是降低法律风险、
减少法律纠纷的关键。务必严格
执行承保操作规程，完善保险合同
手续，并确保免责条款得到充分提
示和明确说明。同时，作为投保
人，也应恪守如实告知的义务，以
预防保险合同纠纷的产生，避免不
必要的经济损失。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家长为孩子买保险却理赔无门？
看法院怎么判

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
九台人民法庭成功化解了一起因水
管漏水商铺无法经营而引发的租赁
合同纠纷案件。

2015年9月，某房地产公司与
孙某签订了为期十年的门市房出租
合同。2024年5月，原告某房地产
公司提起诉讼，表示自己只收到了
部分租金并代缴了取暖费，要求被
告孙某将剩余大部分租金和取暖费
尽快给付。而孙某则辩称，剩余部
分租金已经通过交付现金的方式支
付给房地产公司当时的总经理，在
租赁房屋一年后，因房屋管道严重
漏水致使孙某店铺内用于经营的电
子设备全部损坏，无法营业，造成高
额经济损失。当年事发后孙某与房
地产公司当时的总经理口头达成房
屋收回并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合
意，同时交还了钥匙。因此，被告孙

某因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要求返还剩
余租金，并拒绝原告某房地产公司
的所有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后，办案法官季时宇
及时与双方当事人沟通，了解案情，
考虑到该案时间已久，当年留存的
证据较少，有些事实已经无法考证，
且双方当事人有缓和关系的可能，
便希望能够通过调解化解双方矛
盾。但双方当事人不愿达成和解，
于是进行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
法官通过仔细地询问得知，原告某
房地产公司坚持认为自己没有维修
破损水管的义务，而孙某则因其一
直未退租金而将报废的设备留在租
赁房屋中长达七年未做清理。

季时宇法官听过质证意见和法
庭辩论后，厘清了争议焦点，休庭
后对双方当事人耐心进行释法明
理。法官表示，某房地产公司作为

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
务，而因设备损坏导致孙某无法继
续经营，且该房屋已由他人占有使
用，某房地产公司有义务退回相应
的租金。同时，孙某作为承租人，
在双方约定解除合同并已经交还
钥匙的情况下，却没有将所有物品
清理移出，对房屋流转使用造成影
响，违反了承租人的返还义务。法
官建议双方当事人庭后共同确认
房屋现状，找到当年收取租金的工
作人员，共同协商解决，更好地保
护各自的利益。

在开庭的第二天，法官接到了
原告某房地产公司的电话，告知双
方已经私下进行沟通，也认识到了
自己之前对法律理解的错误，并提
出了撤诉。至此，这起长达八年的
矛盾纠纷被成功化解。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全力做好秋季道路交
通安全整治工作，有效预防和
减少交通安全隐患以及交通

事故发生，近日，延边边境管
理支队月晴边境派出所扎实
开展农村交通安全整治工作。

吉林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辖区居民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为全面做好辖区居民住
宅小区火灾防控工作，9月
12日，吉林市高新消防救援
大队深入辖区居民住宅小区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行动。在
检查过程中，大队监督员重
点检查了小区消防车通道、
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车
是否存在违规停放、违规充
电现象，有无在楼道内堆放

杂物，各楼层灭火器、室内消
火栓是否完好有效。针对检
查中暴露出的安全隐患和问
题，检查人员现场提出了整
改要求，确保问题得到及时
解决，从而确保消防安全万
无一失。检查工作结束之
后，大队监督员对物业服务
企业负责人提出了几点具体
要求。

吉林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校园开展“消防开学必修课”活动

近日，吉林市高新消防
救援大队紧抓新学期开学契
机，深入辖区高校开展“消防
开学必修课”活动。在消防
课堂上，大队宣传员分析了
校园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和
造成的危害，同时，对火灾发
生时如何报警、如何辨识身
边火灾隐患、如何正确使用
消防器材，以及如何火场逃

生自救等基本消防安全常识
进行详细的讲解。

在装备讲解演示及操作
体验环节中，面对学生们提
出的问题，消防员为大家讲
解演示各类应急救援装备的
使用方法和功能作用，并就
如何报警、自救、逃生以及灭
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进行了
重点讲授。

吉林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养老机构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养老
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9
月14日，吉林市高新消防救
援大队深入辖区养老机构进
行了多方位、全覆盖的消防
安全检查工作。

大队监督检查人员先后
来到高新区夕阳红乐园敬老
院、福康园敬老院及理想家
养老院，重点检查了老人宿
舍、厨房等重点区域，对楼道

内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楼
梯间过道是否畅通、消防设
施是否齐全好用、是否存在
违反规定用火、用电、用气等
行为、电气线路敷设是否符
合技术规范、消防控制室值
班人员是否在岗在位等方面
进行了细致检查。检查结束
后，大队监督检查人员就如
何强化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工
作提出了三点工作要求。

吉林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
中秋节期间开展错时检查

为有效预防各类火灾事
故的发生，确保辖区消防安
全持续稳定，中秋节期间，吉
林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开展
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大队重点检查了宾馆、饭店、
养老院、歌舞娱乐等人员密
集场所，重点检查各单位场
所消防安全责任制是否落
实，自动消防设施是否正常
运行，消防器材配备是否符

合消防规范要求，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疏
散指示标识、应急照明是否
符合规范要求，电气线路敷
设是否符合规定，用火、用
电、用气等方面是否存在违
法行为等。检查组按照“边
检查、边宣传、边整改”的原
则，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监
督检查人员现场提出了指导
意见和整改措施。

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月晴边境派出所
扎实开展农村交通安全整治工作

租赁纠纷各占理 倾力释法化干戈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成功化解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